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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海洋环境合作对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
的借鉴与启示

＊

王秀卫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摘　要：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是目前全球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最成功的范例，“一带一路”沿 线 国 家 共 涉 及１８
个区域海，目前达成７１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条约。形 成 了 一 系 列 成 功 的 模 式、机 制 和 原 则，足 以 为 南 海 等 区 域 海

洋的环境保护合作提供借鉴。我国应积极发挥区域影 响 力，致 力 于 推 进 南 海 区 域 环 境 保 护 公 约 的 谈 判，成 立 相 应

的合作平台，以及促进区域各国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与执法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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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高度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合

作，特别规定了各国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基础上为

保护和保全海 洋 环 境 进 行 合 作 的 义 务，①明 确 规 定

了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内容。经过几十年的建

设，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议定书已经成为国际海

洋合作的最丰富、最成功的部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
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公布了《“一带一路”海
上合作设想》，②此设想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与沿线国

家战略对接和共同行动，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

海洋资源，实现人海和谐、共同发展，共同增进海洋

福祉，共筑和繁荣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③ 设想中

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沿线既有太平洋、印度洋、北冰

洋，也有地中海、红海、波罗的海等区域海（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其中两条通道经过南海通达非洲、南太平洋，
体现了南海这一区域海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笔者

认为，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研究沿线国家区域海洋

环境保护机制，对“一带一路”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意

义重大，南海作为区域海，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

实践中，应该也必将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及区域的

交流与合作，其先进成功经验也必将为南海区域海

洋环境保护合作提供借鉴，促进南海海洋环境保护

区域合作日渐完善。
一、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发展概况

作为人 类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严 重 海 洋 污 染 事 件，

１９６８年 的“托 雷 一 坎 永”号④事 故 不 仅 促 成 了１９６９
年《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等一系列预防和处理海

洋油污污染的国际公约的诞生，也促使联合国大会

通过了一系列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问 题 的 决 议，⑤将 海 洋

环境保护问题作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
同时，在受 污 染 严 重 的 北 海 周 边 国 家 积 极 促 成 下，
《应 对 北 海 油 污 合 作 协 议》（也 称《波 恩 协 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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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９７条规定：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

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

根据该设想，我国将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 中 海、中 国－大 洋 洲－南 太 平 洋 以 及 中 国－北 冰 洋－欧 洲 三 条 蓝 色 经 济 通 道，

并建议：推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加强在海洋环境污染、海洋垃圾、海洋酸化、赤潮监测、污染应急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海洋污染防治和应急

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海洋环境评价，联合发布海洋环境状况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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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轮在英吉利海峡触礁，有大约８万吨原油泄漏，污染了英国１００多千米的海岸线，造成英吉利海峡和英、法海岸线的重大污染。

包括《海洋问题的国际合作》（２４１４号决议）、《防止开发海床所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２４６７Ｂ号决议），以及１９６９年《改善、防止和控制海

洋污染的有些措施》（２５５６号决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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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 签 定，两 个 月 后 协 议 生 效，成 为 全

球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起点。
成立于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 联 合 国

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非常重视全球以及区域海洋环

境的保护与治理，在１９７４年即提出了“区域海洋规

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ＲＳＰ），旨 在 对 海 洋 环

境和资源进行可持续的管理和利用，从而减缓世界

海洋和沿海地区的加速污染和退化。⑥ 在ＵＮＥＰ推

动和区域海周边国支持之下，目前全球已经形成１９
个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项目，共达成７１个区域海洋国

际 条 约。其 中，ＵＮＥＰ管 理（ＵＮＥ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的 七 个 区 域 海 洋 项 目

为：加勒比海（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东亚海（Ｅａｓｔ　Ａ－
ｓｉａｎ　Ｓｅａｓ）、东 非（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地 中 海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西 北 太 平 洋（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西 非（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里

海（Ｃａｓｐｉａｎ　Ｓｅａ）。非 ＵＮＥＰ（Ｎｏｎ－ＵＮＥ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ｅｒ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管 理 的 区 域 海 洋

项 目 为 黑 海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东 北 太 平 洋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红海（Ｒｅｄ　Ｓｅａ）、亚丁

湾（Ｇｕｌｆ　ｏｆ　Ａｄｅｎ）、波斯湾（ＲＯＰＭＥ　Ｓｅａ　Ａｒｅａ），南

亚（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ａｓ）、东南太平洋（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Ｐａ－
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太 平 洋（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独 立 区 域

海 洋 项 目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ｓ）为北冰洋（Ａｒｃ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南极（Ａｎｔａｒｃ－
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波 罗 的 海（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东 北 大 西 洋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上述１９个区域海

洋不同程度涉及到１４３个国家，其中基本包括了目

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对上述区域海洋环境

保护协定进行研究，有助于我国更好的开展“一带一

路”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其成功经验也尤其值得南海

区域各国借鉴。
（二）概念

所谓“区域海洋”，其实并无权威官方概念界定，
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描述，“区域海洋被认为是

生态系统应受保护的海洋区域，以及海岸与岛屿国

家因此而受理于国际合作的海洋区域”。［１］区域海环

境保护工作尤其需要各国切实开展合作，第一，由于

区域海洋往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大陆或岛屿、

群岛包围，也往往是繁忙的航道，因此，承载了较多

的陆源污染和船舶污染，并且富含油气资源的海域

还会存在较大的油污开采及运输导致的油污污染的

风险；第二，区域海洋一旦造成污染，也会反过来严

重影响沿海国的海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

人身、财产安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区域海洋的

海洋环境脆弱、污染风险高、污染损害大；第三，由于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人口环境资源情况各

异，对 于 属 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的 海 洋 环 境 而 言，
各国可能在开展保护的方式方法和程度等方面各不

相同，甚至有的国家不愿意主动承担维护区域海洋

环境的国际义务，因此，单单依赖任何一国或地区都

无法根本解决区域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综上，将

区域海洋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重点发展领域，非常

合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根本宗旨，也有利于区域

各国的共同利益。区域海洋规划提出后，得到了大

部分区域海洋沿海国的支持，也得到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理事会的赞赏。
由于不同区域海洋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政治

经济发展水平均各不相同，因此，区域海洋环境合作

的紧密程度和效果也不一样。目前可以大概将区域

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模式分为以下几种：（一）地中海

模式。⑦ 地中海沿海国家数量众多，分处三个大洲，
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大，因此，地中海的海洋环境保

护合作采用了“综合加分立”模式，即签定一揽子公

约，另外附加议定书，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国际环境

法发展的成功经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控
制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著名国际环境公约都成功的应用了“公约加议定书”
模式，先取得原则性一致意见，然后通过逐年的缔约

方大会，就不同议题进行具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
地中海模式也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广到其他区域

海洋合作项目。（二）波罗地海模式。波罗地海周边

被陆地包围，有瑞典、芬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

亚、爱沙尼亚、波兰、德国、丹麦等国家，人口９０００多

万，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地理位置重要，
海洋环境面临严重威胁，《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公

约》于１９７４年通过，与其他配套的政府宣言、行动计

划、建议等形成了全面综合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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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沿岸国家较多，包括欧洲国家西班牙、法国、摩纳哥、意大利、马耳他（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 哥 维 那、黑 山、阿

尔巴尼亚、希腊。亚洲国家：土耳其、叙利亚、塞浦路斯（岛）、黎巴 嫩、以 色 列、巴 勒 斯 坦 自 治 政 府。非 洲 国 家：埃 及、利 比 亚、突 尼 斯、阿 尔 及 利

亚、摩洛哥等１９个国家。



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三）
南极、北极模式。另有学者将南极、北极的海洋环境

保护模式也作为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组成部分，笔

者略有疑义。有人认为，南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

是以１９５９年《南极条约》为核心的条约体系发展起

来的一个区域性法律制度，北极已经形成北极理事

会（环北极国家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
瑞典、美国和俄罗斯）的“区域”治理模式，共同探讨

合作保护北极环境，通过并发布了《北极环境保护战

略》，签署了《北极环境保护宣言》和《北极海上搜救

协定》，［２］（Ｐ１６３）笔者认为，虽然南极、北极的环境保护

模式各有可资借鉴之处，但仍应明确，南极也好，北

极也罢，都不应该属于“区域海”，而是“洋”，其法律

性质、法律 地 位 有 着 根 本 的 区 别，不 应 适 用《公 约》

１２３条关于闭海、半闭海的相关规定。
（三）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展望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在韩国仁川召开的第１８届

全球区域海洋条约和行动计划大会上，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公布了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区域海洋战略指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指 针 认 为，无

论是渔业还是气候变化管控，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

境都至关重要，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对于海洋环境

的全球、区域 和 国 内 治 理 都 日 益 重 视，１９８２年 里 约

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而成为全球环境

保护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导理念。区域海洋

项目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重要的区域环境保护

机制，拥有１４３个参加国的１９个海洋区域，对于人

类可持续利用海洋和长远福祉关系重大。２０１５年９
月，联合国通 过 了《２０３０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该 议 程

范围广泛，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特

别关注到海洋的可持续利用。２０１７年６月，联合国

召开环境大会，主题也是蓝色伙伴关系和海洋环境

保护合作。我国作为区域大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与沿线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开展合作

极为重要。可以看到，作为全球海洋环境保护的重

要力量，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将会持续发力，并在

“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中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

生态环保合作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二、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

（一）注重信息共享及及时通知

信 息 共 享 对 于 区 域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合 作 至 关 重

要，几乎每个条约中都有关于信息收集、共享和传播

的条款（总条款数量达４９３条）。在缺乏合作的闭海

或半闭海区域，虽然各国事实上地理位置接近，但由

于顾及到“主权”、“信息安全”等因素以及可能存在

的政治、外交矛盾，不愿意将本国特别是领海、专属

经济区的海洋环境、资源信息及其动态与他国共享，
对于争议海域、未划界海域就更加敏感而缺乏互信

和合作，人为的海洋界线也封锁了海洋环境信息的

流通和共享。因此，加强区域成员国之间，区域海洋

环境合作平台与其它区域平台之间，区域平台与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区域外国家必要的信息交换共

享，有助于节约信息收集成本，提高信息完整性和准

确度，有助于准确评估区域海洋环境与资源现状及

发展趋势，并发现存在的问题。另外，区域合作的情

况也应定期 进 行 总 结 和 通 报，即 形 成 报 告 机 制（ｒｅ－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定 期 发 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关于加强区域渔业组织与区域

海洋环境保护项目之间合作的建议》中第二条就提

到，基于互惠的目的，加强区域渔业组织与区域海洋

环境保护项目之间的数据和信息交换。
及时通知，是指当发生污染海洋环境事故或危

险时，污染来 源 国 应 每 一 时 间 将 污 染 事 故 原 因、地

点、影响范围及已采取措施等通报给区域内所有成

员国，以俾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

尽快反应，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对海洋

环境的危害。由于环境污染往往具有广布性、流动

性，如大气、河流、海洋等均具有无法控制的整体效

应，因此，环境污染或者危险一旦发生，最明智的选

择就是第一时间及时通报，并协同采取预案，以减少

损失扩大，任何想隐瞒事实的侥幸心理都只会使损

失继续扩大，从而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
（二）国内环境立法力求统一

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相衔接的是各国的国

内环境保护立法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

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海重点污

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等法律制度。这里讲的统一是指，一方面，各国国

内法都应进行制定或修订，从而使得国内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相一致。根据各

国实践，无论是国家签署的国际公约在国内无须转

化，直接适用从而产生法律效力，还是国家签署国际

公约后，需通过国内立法转换才产生法律效力，［３］国

际条约都具有较高的规范效力。以我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为例，其诸多条款实际上体现了《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等国际法律规

范的内容，如海洋环境域外管辖权、政府对于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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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损害的索赔权等制度；第一方面，各成员国在具体

的排海重点污染物目录、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

标准、总量控制、最佳可得技术标准等环境管理基准

手段上应尽可能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有些排污行

为在某国合法，在另一国则超标而成为非法行为，不
利于区域海洋环境的协同保护。如《保护黑海的战

略行动计划》要求缔约方到１９９６年制定共同的环境

质量指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统一的排放标准，
另外，几乎所有的防治污染公约或者议定书都含有

合作制定标准的义务内容。［４］对于一些可能会危及

区域海洋整体利益的立法、决策和建设项目，应合作

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准则，确保各区域内各缔约国以

共同的标准开 展 环 境 保 护 工 作，⑧或 者 通 过 相 互 通

知、交 换 信 息 和 磋 商，开 展 区 域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合

作，⑨并以适当 形 式 向 区 域 海 洋 环 境 保 护 合 作 组 织

提交环境影 响 评 价 报 告。［４］（Ｐ２７１）关 于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的合作条款非常普遍，在各条约及议定书中出现达

６５条之多。另外，在各国专属经济区之外海域建立

共同开发、渔业资源的配额制以及渔业资源共同养

护等制度性协商对于区域海洋环境共同保护也非常

有益。
（三）成员国执法与司法协同

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及其议定书等形式的

区域协定基础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协同和统一为区

域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协同提供了可能。各区域组织

依据本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及议定书，共同拟定

并执行区域海洋污染控制行动计划和方案，商定具

体的实施措施以及实施路线及时间，并定期审查修

订，瑏瑠笔者认为，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协同至少应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渔业配额的制定和监督、休渔期

等渔业资源养护和保护执法、环境事故如石油钻井

平台爆炸、船舶油污泄漏、核污染等重大海洋环境损

害的应 急 反 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海

洋生态修复等长期活动等，都极其依赖区域各成员

国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政府各执法部门之间的高效

信息通报和行动一致。
（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切实合作

海洋科研是开展其他海洋活动的基础。海洋科

研对象的全球性、多学科性和高投入性等特点，决定

了海洋科研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作为区域合作的基

础，成员国之间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生态修复领域的

科学研究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经验，也会极大的促

进各国积极、正面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关于科学

技术合作的条款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条约中比比皆

是，如《巴塞罗那公约》第１２条规定：各国“同意尽可

能直接合作”，“酌情通过在科学技术领域有资格的

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进行合作”。《赫尔辛基公约》

第２４条“科学和技术合作”规定：缔约国可以直接或

者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为实现公约目的，在科学、技
术和其他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且交换数据和其他

科学信息，为便利研究，各国应协调各自政策以利于

此种科学研究获得行政许可和顺利开展。
（五）有固定合作平台和纠纷解决机制

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条约的有效执行必需有

稳定、高效的平台支撑，无论其名称为委员会、理事

会还是海洋环境保护组织，都具有明确的决策机制、

行政机制和监督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区域海洋环境

保护目标的稳定和实现。目前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

约的执行机构主要包括“单一区域性组织”（如东南

大西洋渔业组织）、“缔约国会议＋秘书处”（如《巴塞

罗那公约》《里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等）、“缔约国会

议＋委员会”（《布加勒斯公约》等）三种模式。区域

海洋环境保 护 公 约 缔 约 国 往 往 会 约 定 纠 纷 解 决 机

制，首先，友好磋商、协商解决，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则依公约可以寻求中立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介入

解决，包括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庭等机制。大

部分公约 都 会 有 一 条 纠 纷 解 决 条 款（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有的甚至约定仲裁庭的组成和规则。瑏瑡

三、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对南海低敏感领域

合作的借鉴

南海是区域海，也是半闭海，《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在规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同时，也着重规定了闭

海、半闭海 沿 海 国 家 的 合 作 义 务。瑏瑢 基 于 区 域 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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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如《＜保护和发展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陆源及陆上活动污染议定书》第７条。

如《巴塞罗那公约》第１６条。

如《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和陆上活动污染议定书》第７条。

参见《２００２年加勒比地区渔业协定》第３０条《仲裁庭的组成》、３１条《仲裁庭的程序规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１２３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些国家

应该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１）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２）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３）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４）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

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



环境保护公约共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区域合作的共

同意愿、正确的指导思想、固定的合作平台和争端解

决机制、财务机制以及全理的信息共享、立法协同、
执法合作等制度的建立对于区域海洋保护合作至为

重要。成功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对于“一带一

路”海上合作以及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甚至《南海行

为准 则》的 谈 判 都 应 具 有 重 要 的 借 鉴 意 义。１９９６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倡了“南海大海洋项目”，其
从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获得资助。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向全球环 境 基 金 秘 书 处 提 交 了 项 目 开 发 援 助 建

议，提议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扭转

南海与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进行援助，该项

目获 得 批 准，参 与 国 家 包 括 中 国、泰 国、越 南 等 七

国。［５］中国与 东 盟 各 国 外 长 及 外 长 代 表 于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 ４ 日 在 金 边 签 署 了 《南 海 各 方 行 为 宣 言

（ＤＯＣ）》。应 该 说，《南 海 各 方 行 为 宣 言》为 南 海 低

敏感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中国与东盟

国家通过举办政府间会议、制定行动计划等方式开

展了一系列合作。在亚洲，中国与印尼、泰国、马来

西亚、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柬埔寨、印度、韩国

等签署了双边海洋领域合作文件，建立了东亚海洋

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东盟海

洋科技合 作 论 坛 等 合 作 平 台。［６］在 合 作 经 费 方 面，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中 国 总 理 温 家 宝１８日 在 印 尼

巴厘岛出席 第 十 四 次 中 国 与 东 盟 领 导 人 会 议 时 宣

布，中方将设立３０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

作基金，逐步形成中国—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

合作格局。之后每年中国都与东盟国家就低敏感领

域合作召开专家论证会等形式的磋商。［７］

我国作为南海区域的唯一大国、金砖国家成员

国、全球第二经济体以及南海争端当事国，应主动依

托《公约》规定，充分借鉴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

制的先进成熟经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指引下，培育南海“社区”观念，通过“一

带一路”和泛南海地区经济圈建设，不断紧密与南海

周边国家合 作，逐 渐 培 育 国 家 互 信，加 强 经 济 依 存

度，共同处理区域共同事务，保护海洋环境、养护海

洋生物资源。具体建议如下：
（一）逐步推进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条约或协

定的达成。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已就“南海行为准

则”（ＣＯＣ）的 案 文 进 行 了 首 次 磋 商，但 结 果 如 何 尚

未可知。笔者建议，在ＣＯＣ磋商的同时，不妨碍中

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多边或者特殊领域如

渔业、海洋保护区等的具体合作，并以达成协议的方

式不断推进南海区域各国的互信，因此，南海低敏感

领域完全可以“双轨”或者“多轨”，这也有利于发挥

低敏感领域 合 作 的 正 面 影 响，提 升ＣＯＣ的 磋 商 节

奏，最终达成合理的框架协议，也促成南海区域海洋

环境保护公约的生成。
（二）依托 现 有 合 作 平 台，在《南 海 各 方 行 为 宣

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成立双边直至多边

的南海区域合作平台（如南海合作理事会［８］），内设

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理事会，负责海洋环境监测

以及环境事故预警、应急、处置合作；南海渔业资源

养护合作理事会，负责天然渔业资源调查、休渔期、
渔业执法合作包括争议海域的合作执法；南海环境

损害纠纷解决委员会，负责组织环境损害评估、索赔

并管理赔偿基金。
（三）逐步推进海水水质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

统一。比较南海周边国家对于近海、远海的海水水

质标准，就会发现其中差别较大。［９］以海水水质标准

分类为例，中国海水水质标准将海水分为四类，瑏瑣泰

国分为七类，瑏瑤印度尼西亚分为三类，瑏瑥马来西亚分

为四类。瑏瑦 越南在最新颁发的２０１５年《国家海水水

质标 准》（ＱＣＶＮ　１０－ＭＴ：２０１５／ＢＴＮＭＴ）中，依 照

“沿海”、“近海”和“远海”三个海域设置了３个不同

的水质标准区域。并在“沿海”下按照海洋区域使用

功能的不同，又 划 定 了“水 产 养 殖 及 海 洋 生 物 保 护

区”、“海滩及海上运动区”以及“其他区域”３个不同

的水质分 类 标 准。瑏瑧 另 外，各 国 具 体 污 染 物 的 控 制

限值也各不相同。
根据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成功经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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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第二类：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

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有关的直接的工业用水区。第三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第四类：适用于海洋港

口水域，海洋开发作业区。

第一类：保护区。第二类：珊瑚保护。第三类：自 然 资 源 保 护。第 四 类：水 产 养 殖。第 五 类：接 触 水 的 运 动。（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ｐｏｒｔ）第 六

类：接触水的运动。（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ｓｐｏｒｔ）第七类：工业园区。

第一类：港口和港口海洋。第二类：海洋游憩用水。第三类：海洋生态系统。

第一类：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第二类：海洋生物、渔业、珊瑚、珊瑚礁、娱乐和海水养殖。第三类：港口、油气田。第四类：红树

林河口及河口水。

越南将沿岸海域海水分为三类：第一类：渔业养殖区，水生保护。第二类：海滩区，水下运动。第三类：其他的地方。



的海水水质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利于保护区

域海洋环境，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等环境负外

部性效应，应通过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平台逐步推进

区域内各国采纳一致的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并通过

严格执法保证标准实施，为提高各国行动积极性，可
考虑设立海洋环境保护基金，帮助行动有困难的国

家或相关产业，并对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者进行生态

补偿。
（四）开展协同执法行动。可以根据由易至难的

过程，通过一些环境事故、环境问题的共同应对，再

建立一些专项执法协同机制，如渔业资源破坏的协

同执法机制，最后形成统筹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协同

机制，这些执法协同机制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其它

领域的互信和合作，这一点对于南海低敏感领域合

作极具借鉴意义；二是司法协助与合作。区域海洋

环境污染者与受害者往往可能分处不同国家，污染

海域可能处于一国或两国以上领海、专属经济区或

者争议海域，甚至是公海，因此，污染事故发生后，污
染者、受害者、代表受污染的海洋环境的政府都可能

分处于多国，各国对于发生在本国管辖海域、危害本

国海洋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可以按照本国国内法实

施行政处罚，对于发生在争议海域的违法行为进行

适度执法。［１０］另 外，民 事 侵 权 纠 纷 的 法 院 的 管 辖 权

以及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规范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复杂性。除依据既有司法管辖规定之外，如发生管

辖争议，各国应就个案进行司法协调，或通过协商达

成一些司法管辖方面的区域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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